
技師懲戒案例 

案    由 

◎ 案由摘要： 

環境工程科甲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簽證「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廢（污）水排放地面

水體許可證案，經乙機關查核有多項缺失，認涉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第 4 項及

其施行細則第 7條暨環工簽證規則第 18條規定，有技師法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之禁止

行為，爰列舉報請懲戒理由(計 8大項 16小項事由)，依技師法第 42條規定報請懲戒。 

◎ 決議： 

一、環工簽證規則所訂簽證制度之目的，係為借重環境工程技師專業技術能力，查核事

業單位實際設置之相關污染防治設施與申請文件是否一致，並確認相關設施與相關

法令、技術原理或常規相符，以確保設施功能，俾使處理後水污染物符合排放標準，

期能保障社會公眾利益及維護公共環境品質，環境工程技師執行相關業務如有不

慎，影響甚鉅。 

二、被付懲戒人應本其環境工程技師專業，對申報簽證文件內容之合理性及正確性，負

覈實簽證之責。然被付懲戒人簽證系爭案件有「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

序」所列多項缺失，致有多處不符合環境工程原理、申請文件內容記載錯誤或文件

不一致而未予更正、說明或指明等簽證缺失情形，容有過失，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條第 1款、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禁止情事，而有技師法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執

行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之禁止行為，依技師法第 41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應予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之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處分。衡酌

本案簽證缺失情形非單純疏漏或誤植未予更正，尚有多項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

(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缺失，顯被付懲戒人辦理環工技師簽證業

務未確實善盡其基於專業所生之查核責任及注意義務，爰斟酌本案所查情狀，決議

應予申誡 2次，以示警惕。 

關係法令 

◎技師法第 19條 

技師不得有下列行為：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行業務或招攬業務。 

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三、執行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 

四、辦理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 

五、無正當理由，洩漏因業務所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六、執行業務時，收受不法之利益，或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前項第五款規定，於停止執行業務後，亦適用之。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18條 

環工技師執行簽證業務，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 

二、簽證報告，就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 



三、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

相一致，未予指明。 

四、未親自到現場實地查核污染防治（制）設施或環境現況。 

懲戒決議理由(摘要) 

依報請懲戒事實及被付懲戒人答辯說明等相關資料，臚列認定如下： 

(一)查核缺失「D01-3水量：原廢（污）水水量填寫不完整、不一致或有誤，其缺失未致

使廢（污）水處理系統之功能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結果錯誤，或廢（污）水處理系

統功能不足者」(下稱查核缺失「D01-3 水量」)之第 1 項「簽證文件 p.9/67 流向示

意圖標示 T01-03酸鹼廢液貯槽為收集WM03酸鹼廢液（水量為 70CMD），圖上繪

製該單元有 2股出流廢水流向，分別流向 T01-08高濃度廢水貯槽及 T01-17調節槽，

但無標註說明自 T01-03單元出流 2股廢水流向之分流原則，亦無說明為何酸鹼廢液

可無需經 T01-09 快混槽(1)至 T01-16 緩衝槽(2)間共 8 個處理單元處理，逕流入

T01-17單元之理由。由於 T01-3屬高濃度污染，若直接進 T01-17，將減少 1道化學

混凝及 1道生物處理，將造成處理功能不足」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T01-3 廢水流向 T01-8、T01-17 不同處理

槽分別於流向管線裝設有浮子流量計及電子水錶(具偵測水量速率功能)做為分流水

量(80%:20%)操作控制，質量平衡圖皆有各股流向水量標示。本次申請涉及功能測

試，試車前查核時發現其 T01-3現場既有分流狀況，惟檢視過往紀錄之平常處理後

水質確實能符合放流水質，學理上化學性酸鹼廢液以化學處理理論為可行，故因其

後端仍有化學處理且於分流時設有管線流量計控制水量比例，又實際操作情形確實

能有效將廢水水質降至符合放流水質，故參照「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

查管理辦法」第 40 條內容，依功能測試結果認定，功能測試結果為處理後可符合

放流水標準，故予以認可」。 

２、查本項缺失所涉廢水處理流程確有繞過部分處理單元之情形，然被付懲戒人於簽證

文件並無說明酸鹼廢液自 T01-03單元出流 2股廢水流向之分流原則，亦無說明為何

酸鹼廢液可無需經 T01-09快混槽(1)至 T01-16緩衝槽(2)間共 8個處理單元處理，逕

流入 T01-17單元之理由。 

３、本項缺失被付懲戒人應依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 7條第 1款第 3目「廢（污）水

及污泥處理系統設計之功能及計算，是否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其他法定必要設

施設計是否符合本法相關法規之規定」進行查核，惟未就有疑義之設計進行功能計

算與質（流）量平衡計算，以確認是否具備足夠功能，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

第 2款「簽證報告，就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之禁止情事。 

(二)查核缺失「D01-3 水量」之第 2 項「簽證文件 p.10/67 及 p.11/67 水量平衡示意圖，

無標示不定時不定量去膜廢液流入 T01-6 酸化槽、不定時不定量退洗廢水流入

T01-13暫存槽及不定時不定量化金除鈀廢液流入 T01-14緩衝槽(1)等 3股廢水流向

為備用管線，並無填寫其廢水流量。亦未於 p.14/67 處理單元進出水質資料表填寫

廢水之各污染物濃度，若此 3股廢水流量較少，應併入其他股廢水計算，非直接以

多股不定時不定量廢水流入不同處理單元」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去膜廢液』排入 T01-6 為膜渣累積阻塞

管線或馬達時預備管線；『退洗廢水』為防焊 NG品但評估可使用藥劑將版上錯誤焊



面去除(廠內稱之退洗)才使用，操作時並不會讓槽內藥劑溶液流至 T01-13，本管線

為預防槽內溶液因化學反應緊急事件或危及工安時才會洩放之預防管線；『化金除

鈀廢液』為內含高濃度金之老化液具有高度回收價值，正常操作時不會讓槽內液體

流至 T01-14，本管線為預防槽內溶液因化學反應或危及工安時才會洩放之預防措

施」，復稱填寫可能廢水預估值量較為妥當。 

２、查許可文件水量平衡示意圖，確有將多股(去膜廢液、退洗廢水及化金除鈀廢液)高

污染廢水之水量標示為不定時不定量之情形，致使業者無法以明確量化之參數來操

作設備，若該數股廢水超量進入廢水處理系統，將可能增加原有廢水處理效能負

擔，因而導致放流水水質不佳。此 3股不定時不定量廢水應預估水質及水量，以評

估污染負荷及評估處理效能，被付懲戒人陳述意見亦認應預估相關廢水之值量為

宜。 

３、本項查核缺失被付懲戒人未依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 7條第 1款第 3目規定查核

予以更正，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1 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

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情事。 

(三)查核缺失「D01-3水量」之第 3項「簽證文件 p.12/64，T01-17(調節槽)有 2股不定時

不定量廢水(「倉庫排水」、「井水底泥」)，倉庫因堆放原物料，排水成分較複雜，

應納入原廢水並經處理設施處理，若此股廢水流量較少，理應併入其他股廢水計

算，預估水質及水量，才可評估污染負荷及評估處理效能」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實際倉庫並無用水，此管線乃工安預防火

災爆炸之類工安意外時有液體流出之預防措施，預防措施之管線無預估水質水量，

既然為預防措施故才無法預估何時產生及產生量，且預估之水質需經試車檢測方能

確認，因無法進行檢測評估水質水量故無預估水量」。 

２、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事業有疏漏廢（污）水

至水體、土壤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護措施，其疏漏至作業環境之污染物或廢（污）

水應收集處理。查簽證文件之示意圖上已標明該股廢水為「倉庫排水」，被付懲戒

人陳稱實際倉庫並無用水，當不可採；又本案行業別為印刷電路板製造業，且原物

料有重金屬銅及用於蝕刻電路之各種化學藥劑，故廢水性質複雜，為管控高污染廢

水之水質水量及去向，應於許可文件述明倉庫排水之水質與水量。 

３、簽證文件並無說明此股倉庫排水之水質與水量，被付懲戒人未依水污染防治法施行

細則第 7條第 1款第 3目規定查核予以更正，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條第 1款「簽

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情事。 

(四)查核缺失「二、D02 操作參數：廢（污）水處理單元或污泥處理單元必要之設計或

量測操作參數，其項目不符合環工學理或數值計算錯誤，且未檢附可靠佐證資料

者，或填寫不完整、不一致或有誤」(下稱查核缺失「D02操作參數」)之第 1項「本

案為廢水連續處理流程，T01-5(化學銅反應槽)卻採人工批次加藥控制，非設置自動

加藥設備偵測廢水各項數值方式控制機器自動連續加藥，不符合環工學理。WM04

化學銅廢液之處理方式，先經 T01-04C 化學銅廢液貯槽收集後，於 T01-05 化學銅

反應槽內放置鋁板，並以人工添加氫氧化鈉進行處理，與常見環工處理方式不同，

簽證文件無此特殊設計之相關計算或驗證資料，技師簽證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亦

無對此有相關說明」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相關流程確實為人工操作，因本廠為既設



之工廠及廢水處理廠，有過往實績可查詢，本次申請變更中，主要製程產生廢水特

性及主要廢水處理流程並無改變，故依照原許可內容及參照其過往之實際操作實

績，其操作確實可達放流水標準，故才予以認可」。 

２、本案為廢水連續處理流程，T01-5 化學銅反應槽應採用自動連續加藥設備，以求即

時控制廢水污染削減之效果；加鹼沉降法為目前主要處理含銅廢水之方法，亦即水

中加鹼(NaOH)，重金屬離子與 OH-形成不溶性的銅氫氧化物固體物，隨後藉由混

凝、膠凝、沉澱等步驟將沉澱物移出水中，獲得低銅濃度的放流水。本案僅以 T01-05

化學銅反應槽並採人工批次加氫氧化鈉控制來處理含銅廢水，缺少混凝、膠凝、沉

澱等步驟，有功能不足之疑慮。 

３、本項查核缺失所涉處理單元以非常見環工學理之方式進行化學銅廢水（為重金屬廢

水）處理，僅以人工估計方式添加鋁板及氫氧化鈉，並無以化學混凝及沉澱程序來

沉降重金屬廢水，無法量化估計廢水處理效能，而有廢水功能不足之疑慮。另查簽

證文件無此特殊設計之相關計算或驗證資料，技師簽證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亦無

對此有相關說明。 

４、被付懲戒人未依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 7條第 1款第 3目「廢（污）水及污泥處

理系統設計之功能及計算，是否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其他法定必要設施設計是

否符合本法相關法規之規定」查核有疑義之設計，以確認是否具備足夠功能，核有

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3 款「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

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禁止情事。 

(五)查核缺失「D02操作參數」之第 2項「T01-09［快混槽（1）］及 T01-10［慢混槽（1）］

共用 1台氣動加藥機（氫氧化鈉），但有 2台 pH控制器，控制方式不合理。T01-09 

快混槽疑有短流現象，致使其後 T01-10慢混槽之 pH值控制不佳，因而需於 T01-10

慢混槽另設 pH控制器監測 pH值，並於 T01-10慢混槽之 pH值異常警報後，才以

現場人工手動加藥補救，此處理流程不合環工學理，技師於簽證時並未指出及協助

業者改善」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 

(1)本措施主要為防止突發狀況如 T01-9未加藥至所需之 pH範圍之防範措施，可能原因

如加藥機損壞、藥管破裂阻塞、藥桶藥液不足等預防性問題，造成快混池 pH 值未

能加藥至所需 pH 範圍，後段慢混池有第二重監控作用。T01-10 之 pH 計連接之警

報響起連動抽水汞停止運作進水，此時可進行設備保養維護修繕，慢混池內之廢水

即可手動加藥至所需操作值範圍後再重新啟動抽水馬達運作，此為一預防措施。 

(2)T01-09 快混槽疑有短流現象時，可能造成 T01-9加藥機會持續不停一直加藥，T01-9

之 pH 計無法即時偵測反應而一直啟動加藥機加藥，T01-9 過量加藥後，T01-10 又

同樣加藥必不合理。T01-10 實為預防措施，本廠廢水廠共有三層樓，故操作人員為

方便操作，設有較多之偵測連通警報器來預防控制操作異常狀況。 

２、本項查核缺失所涉 T01-09［快混槽(1)］及 T01-10［慢混槽(1)］2 個處理單元都有

需要加藥之情形，應各有 1 台自動連續加藥機，並以 pH 計控制加藥機的啟動或停

止方為合理。 

３、以現場人工手動加藥補救之處理流程不合環工學理，被付懲戒人未依水污染防治法

施行細則第 7條第 1款第 3目規定，查核確認實際加藥情形並據以評估處理功能，

或予指明協助業者改善，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3 款「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



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

禁止情事。 

(六)查核缺失「D02操作參數」之第 3項「T01-15 接觸氧化槽之一連串前處理單元，僅

於 T01-09 快混槽及 T01-10慢混槽有添加氫氧化鈉控制廢水 pH值為 7.8~10，而自

T01-10 慢混槽至 T01-15 接觸氧化槽間，又有多股性質不同之定量及不定時不定量

廢水排入，但 T01-15接觸氧化槽前未規劃可加藥調整 pH值之調整槽，甚至於氧化

槽之前一單元 T01-14緩衝槽(2)有 pH值為 8~12之WM08廢水流入，此股鹼性廢水

流入 T01-15接觸氧化槽之情形，有不利生物反應之疑慮，故此種設計不符合一般環

工學理」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本廠為既設之工廠及廢水處理廠，本次申

請變更中，主要製程產生廢水特性及主要廢水處理流程並無改變。依照原許可內容

操作方式及參照其過往之實際操作實績及經功能測試後結果，其操作確實具有足備

功能可處理廢水達放流水標準，故予以認可」。 

２、查 T01-15接觸氧化槽前之WM09、WM10、WM13、WM15為中性廢水，惟WM08

為鹼性廢水，雖WM08僅有 20CMD，佔整體廢水量較少部分，但考量仍有多股不

定時不定量之廢液導入，T01-15之前處理應增設 pH調整槽，才能有效控制生物反

應之合理 pH值(6~8)。 

３、對此不符合一般環工學理之設計，被付懲戒人未予查核評估其處理功能，核有環工

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3 款「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

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禁止情事。 

(七)查核缺失「D02 操作參數」之第 4 項「T01-15 接觸氧化槽之體積負荷達 0.93 kg 

BOD/m3．d，曝氣時間 6.34小時，本廠停留時間及設計負荷皆超過設計準則範圍，

且本廠許多有機污染物來自製程有機化學品，更不易生物分解處理，故體積負荷太

大，停留時間太短。本案廢水處理設施於滿載時處理效率不足，亦顯示本案簽證文

件之廢水最大設計處理量不正確，未達 1303.08CMD」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本次變更主要沿用前次許可內容依前次核

准之許可內容進行操作及改進，觀察這期間至今，水質皆能符合規定，實際上應有

足夠之廢水處理功能。後續如有廢水工程之設計興建或改善工程，應當以最新理論

加以設計施工，而既設之設施有實績可驗證，雖無法完全合乎最新理論，但有實際

處理後水質可驗證其處理能力並無不足」。 

２、參照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廢(污)水處理設計參數及公式彙編(修訂二版)，建議接

觸曝氣反應池之容量依計畫最大日污水量之生物反應槽水力停留時間 10 小時，或

依 BOD容積負荷：0.3 kg/m3．d決定之。T01-15接觸氧化槽之體積負荷與水力停

留時間皆超過設計準則範圍，接觸氧化槽於滿載時處理效率不足，本案簽證文件之

廢水最大設計處理量不正確。 

３、T01-15 接觸氧化槽 BOD 容積負荷過高且無足夠的停留時間，被付懲戒人對此不符

合一般環工學理之設計，未予指明並評估其處理功能，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

第 3 款「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

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禁止情事。 

(八)查核缺失「三、D03-1廢（污）水處理單元或污泥處理單元之功能計算或質量平衡計

算，不符合環工學理或計算結果錯誤」之「T01-1 去膜廢液貯槽及 T01-2 顯影廢液



貯槽溢流至 T01-12酸性水洗水貯槽，以及 T01-4化學銅廢液貯槽溢流至 T01-17調

節槽等情形，惟 T01-1去膜廢液貯槽及 T01-2顯影廢液貯槽之溢流水理應進入 T01-6

酸化槽，以及 T01-4化學銅廢液貯槽之溢流水應進入 T01-5化學銅反應槽，此種樣

態有繞流排放樣態之疑慮」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溢流管線設置為貯存槽之上方，目的為工

安加強預防管線馬達損壞時之應變措施，並非有繞流之犯意，溢流之選擇方向為最

近之處理貯槽，其後續皆還有廢水處理流程。若在緊急狀況下現場馬上停工時前的

一瞬間，能更積極的再增設溢流管將廢水收集避免溢出，可更減少環境傷害。本溢

流管用意為此，非節省投機減少廢水用藥成本。溢流管此應為預防設施，如平衡圖

上無水量平衡，即因其非為正常可預估產生時機及水量，正常時皆為 0」。 

２、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之 1 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

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理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

理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不得有其施行細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理單元、流程，而由核准

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情事。 

３、查本案簽證文件 p.53/67，其中「九、緊急應變方法」已明確描述：「…其中 T01-11、

T01-19如因廢水銅離子過高，而 T01-22如因廢水 COD及銅離子過高，則視為水質

異常，此時均會迴流至前處理設施再行處理…」，非本缺失所提之 T01-1（去膜廢液

貯槽）、T01-2（顯影廢液貯槽）及 T01-4（化學銅廢液貯槽）等單元。故 T01-1、

T01-2 及 T01-4 這些單元之迴流管線，應非屬被付懲戒人所稱因應緊急狀況之溢流

管及緊急應變方法。 

４、去膜廢液貯槽、顯影廢液貯槽及化學銅廢液貯槽應溢流至有處理效果之處理單元，

不能直接流向後端處理單元，本項查核缺失有不符合一般環工學理及違反之水污染

防治法第 18條之 1及其施行細則第 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疑慮之情事，被付懲戒人

未於簽證時即查核評估其處理功能，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3 款「簽證事項

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

予指明」之禁止情事。 

(九)查核缺失「四、D04簽證文件、工作底稿查核事項之登載內容不一致」(下稱查核缺

失「四、D04簽證文件、工作底稿」)之第 1項「簽證文件 p.11及 37，T01-12名稱

有 2個，『酸性水洗水貯槽』及『酸鹼性水洗水貯槽』，前後不一致」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承認錯字，誤植多一個『鹼』字，應無影

響廢水處理能力」。 

２、被付懲戒人已坦承錯誤，確有簽證文件前後不一致未予更正之疏失，核有環工簽證

規則第 18 條第 1 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

止情事。 

(十)查核缺失「四、D04 簽證文件、工作底稿」)之第 2 項「簽證文件 p.14 所載 T01-14

之進流水流編號，比對 p.11 水量平衡圖，平衡圖並無 WTB01-14A 及 WTB01-14C

管線」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水量平衡圖未分別標示 WTB01-14A、

WTB01-14B，WTB01-14C 等三股壓濾機濾液為缺失；水量平衡圖標示為將三股濾

液合併由WTB01-14B進入 T01-14，未分開標示。三股水加總為 285.83CMD，申請



文件上標示直接加總寫WTB01-14B (285.83CMD)，整體質量平衡計算仍為正確」。 

２、被付懲戒人已坦承缺失，確有簽證文件前後不一致未予更正之缺失，核有環工簽證

規則第 18 條第 1 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

止情事。 

(十一)查核缺失「四、D04簽證文件、工作底稿」)之第 3項「簽證文件 p.32 T01-6（酸

化槽）水力停留時間單位『公噸/日』有誤，正確為『小時』」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承認錯字，水力停留時間計算上無誤，應

無影響廢水處理能力」。 

２、被付懲戒人坦承確有水力停留時間單位登載錯誤未予更正之缺失，核有環工簽證規

則第 18 條第 1 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

情事。 

(十二)查核缺失「五、F01-2廢（污）水處理單元之尺寸或材質，或污泥處理單元之規格

與書件不符」之「現場查 T01-20尺寸為長 3.3m×寬 3.1m（實測），許可文件記載 5m

×3.1m 有誤」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量測確實有誤，T01-20為緩衝池，無設計

值操作參數及操作參數之計算要求，僅為單元名稱及尺寸填入，並無影響廢水處理

功能」。 

２、被付懲戒人坦承確有 T01-20 尺寸量測錯誤未予更正之缺失，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條第 1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情事。 

(十三)查核缺失「六、F02-1功能測試報告之原廢（污）水產生量或污泥產生量、製程操

作條件、廢（污）水與污泥處理單元之操作狀態與操作參數之現場相關紀錄不符，

未以書面文件告知業者，或簽證文件未就功能測試結果配合修正者」之「簽證文件

功能測試報告 p.89登載 T01-18之加藥量為 84公斤，與當日廢水水量 1990立方公

尺計算，其單位加藥量為 0.042公斤/公噸，與文件 p.43登載 0.06-0.22公斤/公噸不

一致」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功能測試報告 p.89，登載 T01-18 之加藥

量 84公斤，應為 184公斤，實際操作報表添加藥量與許可申請資料相符，僅為申請

資料附件轉填資料筆誤，無影響核定之許可操作內容及後續廢水處理功能」。 

２、被付懲戒人坦承確有加藥量轉填資料筆誤未予更正之缺失，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1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情事。 

(十四)查核缺失「七、F02-2功能測試報告之廢（污）水或污泥之取樣位置、數量、頻率

與法令規定不符，或現場相關紀錄不符者」(下稱查核缺失「七、F02-2功能測試報

告」)之第 1項「功能測試報告 p.127水質樣品檢驗報告頁之水量參考方法註明『客

戶提供』，法規規定水量之檢測須由合格檢驗業者檢驗」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就本項缺失未予答辯，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無意見」。 

２、本案功能測試報告檢測部分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

辦理，依該辦法第 1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水量及水質之採樣及檢測，應委託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理。 

３、功測水量之檢測須由合格檢驗業者檢驗，被付懲戒人確有簽證文件錯誤未予更正之

缺失，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1 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

正或予以隱飾」之禁止情事。 



(十五)查核缺失「七、F02-2功能測試報告」之第 2項「簽證文件 p.60採樣位置示意圖，

僅於圖面寫採樣點序位數字，無明確標示採樣點之位置，無法辨別本案於何處採

樣；簽證文件附件 19之採樣照片無法呈現本案為槽體採樣或管線採樣」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列席委員會書面資料陳述稱「採樣位置示意圖係參照『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填表說明』內容範例填列，其採樣位置圖要

求並無查核委員所述之要求」。 

２、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第 17 條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理辦法第 60條規定，2股以上原廢水，應就各股水源分別採樣及檢測。因本

案簽證文件未明確標示採樣點位置，且採樣照片無法呈現採樣係於槽體或管線，無

法確認採樣廢水可代表原廢水。 

３、採樣位置示意圖應明確標示各股水源之採樣點位置，始能確認符合前開兩管理辦法

各股水源分別採樣之規定，被付懲戒人確有簽證文件錯誤未予更正之缺失，核有環

工簽證規則第 18條第 1款「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

之禁止情事。 

(十六)查核缺失「八、F07 因現場查核及業者功能測試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致使廢

（污）水處理系統功能不足、有廢（污）水稀釋或繞流排放設施之情形者」之「簽

證文件 p.9 WM11純水廢水水質已符合放流水標準，應單獨設置 D02放流口，卻排

入 T01-17（調節槽），有稀釋之虞，涉及水污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前項廢（污）

水須經處理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理即能

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規定。就純水廢水「可能」有不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情形，

則應收集處理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得排放於地面水體，以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規定，而由於此情況發生頻率不多，可於許可文件增加「特殊流向示意圖」詳

加說明，而非於經常性之流向示意圖標示與其他高污染廢水混合稀釋，亦無說明此

情況之發生頻率及適用情況」部分： 

１、被付懲戒人答辯、列席委員會陳述意見及書面資料稱： 

(1)WM11 原廢水來源為本廠普通純水設備吸附污染物飽和時，經活性碳塔、陰離子交

換塔、陽離子交換塔等經反洗、注酸、注鹼、將酸鹼壓出…之操作程序產出，其目

的為反洗設備所吸附之污染物。其純水理論為吸附水中污染物質，具有濃縮污染物

於吸附設備特性，產出廢水時機為設備已吸附飽和污染物將其注藥再生反洗脫附於

廢水中排出，水質具一定污染度，不宜直接排放應納入處理。 

(2)本廠將此股廢水納入處理實為採較謹慎之作法，各股原水水質檢測時機為申請排放

許可時才須檢測，查閱最近一次 104 年原水水質檢測報告，其在正常操作時之實際

正式水質檢測報告，其 BOD(標準 30mg/L)、COD(標準 100mg/L)污染物水質檢測結

果平均皆超出排放標準達 2倍以上，SS(標準 30mg/L)污染物種更超出排放標準達 10

倍以上)，此正式檢測報告為正常操作時之檢測結果，並有前任技師督導簽證應為可

信，由此可知本股水確實具有不穩定之高污染特性，如將此等水質未處理即直接排

放將嚴重污染環境。 

(3)另依「特殊流向示意圖」之填寫說明及範例，本廠並不適用，且其特殊流向示意圖

主要為可視水質較佳狀態或大雨等因素，不進行加藥或省略部分廢水處理單元，與

本廠情形不同。 

２、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規定，廢(污)水須經處理始能符合該法所定標準



者，不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理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另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第 12 條及「附表四、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申請

許可證(文件) 應檢附文件」規定，水措資料及其相關書面文件內容應包括有特殊情

形者，如原廢(污)水水質較佳、原廢(污)水水量偏低、暴雨或停電等情形之操作處理

流程。另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之參、水污染防治

措施資料/特殊情形流程示意圖亦規範特殊情形適用條件應於示意圖進行附註，並說

明符合特殊情形適用條件下之廢(污)水處理設施操作情況。 

３、被付懲戒技師答辯及陳述意見時稱WM11產生原廢水時，包括製程純水設備吸附污

染物飽和時進行反洗脫附初期之高污染水質期及反洗脫附接近完成後期之低污染

水質期，上述反洗再生應有其清洗頻率，其產生廢水「並非例行性廢水」，針對此

類「可預見之異常作業」廢水，應依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四項所定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

與設備，其規定如下：在最大產能、服務規模、可預見之異常作業或暴雨突增之水

量負荷及依規定應收集之逕流廢水，均能使處理後之廢（污）水符合本法及其相關

規定。但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其排入之下水水質應符合下水道法之規定。」辦

理，並於許可文件增加「特殊流向示意圖」詳加說明。 

４、本案WM11純水廢水每日 98.55公噸應屬「例行性廢水」，又簽證文件登載之WM11

水質已符合放流水標準及排放於地面水體之規定，將此股廢水排入廢水處理設施已

構成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之不得稀釋規定，被付懲戒人就此違反之

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之 1 規定疑慮之情事，並未於簽證時即查核確認予以指明，

核有環工簽證規則第 18 條第 3 款「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

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之禁止情事。 

 


